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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公有零售市場」

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改善計畫說明會紀錄 

壹、場次： 

第一場次(中區)：108 年 2 月 12 日(二) 14:00-16:30 

逢甲大學第八國際會議廳(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商學大樓 8F) 

第二場次(北區)：108 年 2 月 13 日(三) 14:00-16:30  

文化大學大新館數位演講廳(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 4F) 

第三場次(南區)：108 年 2 月 14 日(四) 14:00-16:30  

高雄車站 NO.1 教室 A (8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55 號 12F) 

貳、主持人：許副主任正宗（第一、二場次） 

王專門委員秀麗（第三場次）              

記錄：李建昌、呂孟佳  

參、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肆、主席致詞：(略) 

伍、專案簡報：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補助計畫及資訊平台說明。(略) 

陸、提問及回應(摘要) 

 

【共同供應契約】 

Q1. 請問今年度詳評共同供應契約還有經費可以申請嗎?【中區-雲林縣西

螺鎮公所】 

A1.共同供應契約係內政部營建署與各公會團體簽訂共同合約後公告供各

需求執行機關逕行辦理簽訂，去年度經費已執行完畢，據悉該署 108 年度

詳評共同供應契約刻正簽辦中，預計於 108 年 4 月完成公告今年經費額度

及契約。 

 

 

【資訊平台】 

Q1. 補強設計報告在簽訂合約後於規定天數須上傳至耐震資訊平台，系統

平台是否能顯示承辦技師之上傳日期，以利管理?【中區-嘉義縣水上鄉公

所】 

A1.因應執行單位需要，將請本計畫耐震資訊平台開發及維護單位逢甲大

學，進行功能調整，並顯示執行單位操作人員上傳資料之時間等資訊於平

台上，以供執行機關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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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詳細評估分為期初與期末，請問是否只須上傳期末報告? 【中區-雲林

縣大埤鄉公所】 

A2. 詳評報告為各執行機關自行審查，於詳評完成並經審查通過，上傳經

專業人員簽證之定稿版本即可。 

 

Q3. 請問是否規劃針對補強設計計畫得標廠商進行耐震資訊平台使用之

教育訓練? 【北區-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A3. 去（107）年度已針對技師等專業人員辦理教育訓練，且資訊平台相關

操作說明檔案可供使用者下載，另亦可逕洽資訊平台網站系統相關聯絡人

員諮詢。 

 

Q4. 資訊平台每月填列之管考資料與現行每月須提送縣政府之管制考核

表是否僅須填寫資訊平台就毋需再提送縣政府?另因新承接市場管理員業

務，請問僅須延用原先管理員帳號或須再另申請新帳號?【南區-臺東縣臺

東市公所】 

A4. 後續須於資訊平台填列之資料與現行每月執行機關提送縣市政府之

管制考核表書面資料並不完全一致，故目前仍須請各執行單位提供管制考

核表至縣市政府彙整。另如各單位遇執行人員異動，新到職人員請至平台

另申請新帳號後，通知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離職人員帳號刪除，以進行

人員帳號資料變更。 

 

 

【補助計畫】 

Q1. 補強規劃設計階段之承攬廠商對於原詳評報告之規劃方法有疑慮，如

欲重新進行設計，是否需再重新辦理詳評作業? 【中區-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A1. 執行補強規劃設計之承攬廠商（技師）可依其評估採用適合之執行方

案進行規劃設計，另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亦將針對執行機關提送補強設計結

果進行審核，爰執行機關毋需再重新進行詳評作業。 

 

Q2. 就補助經費角度而言，因採取拆除重建所需預算高於補強，請問提送

補強計畫是否較提送拆除重建計畫容易通過核定補助?【中區-苗栗縣頭份

市公所】 

A2.是否通過核定補助之基本要件須視建築物詳評結果而定；惟拆除重建

涉及攤商安置等，須地方政府與攤商溝通並具共識，且拆除重建須考量重

建後市場營運狀況（商機），排除設施閒置之可能風險，須慎重評估。又前

瞻計畫第二期預算有限，爰經濟部對於拆除重建計畫將審慎評估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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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鎮公所已提報申請計畫案件至縣政府，但尚未送達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進行審查。【北區-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A3. 請公所再提醒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將案件儘速提送至經濟部中部辦公

室以進行後續審查作業；另考量前瞻計畫執行期程有限，本（108）年度預

計於上半年度密集審查案件並就第二期預算額度內核定各需求計畫，呼籲

各單位如尚有補強計畫需求，請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提送案件至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俾利排審。 

 

Q4. 請問補助款是否可用於廁所之改善、市場地磚重新鋪設?因市場廁所

已使用逾 55 年老舊髒亂，地磚亦髒汙不堪，且施工期間亦可能造成地磚

破損，請問是否工程標餘款可用於上述用途。【南區-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A4.依照本計畫之執行目的係辦理市場建築物之耐震能力提升及結構安全

補強作業，須與耐震補強及結構安全改善相關之工作項目方符合補助範疇，

至因補強作業需要而變動或損壞之結構回復、設備修復更換、功能恢復等

合理之修繕費用，亦屬補助計畫範圍，惟合理之修復經費原則上不超過直

接工程費的 30%。若擬在補強工程中一併執行其他修繕，其增加之費用應

由執行單位自籌。 

 

Q5. 請問補助計畫是否僅適用於 1-2 樓? 【南區-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A5. 計畫補助範圍為市場使用範圍，例如地下 1 樓為攤商停車空間，1-2 樓

為市場攤位經營使用，補助計畫即以地下 1 樓至 2 樓為補助範圍。 

 

 

【計畫執行】 

Q1. 本市已核定計畫中，補強部分基礎設計進行中，初審後預計一個月內

進行細部設計並送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審查通過後進行工程招標作業；拆

除重建工程有兩處（富貴、信義市場），可行性評估之招標作業完成即可開

始進行評估作業及規劃設計工作；補強部分較無執行困難，拆除重建之可

行性評估則會需要比較長的執行時間。【北區-基隆市政府】 

A1. 提醒基隆市政府補強工程執行規劃設計程序，不論期初報告或期末報

告階段皆須配合補助計畫執行機制，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進行審查。 

 

Q2. 車城市場完成詳評後之 8 棟建物建議拆除重建，重建構想預計為 1-2

樓作市場使用，營運以一層樓規劃約 30-40 個攤位，已有部分民眾洽詢登

記申租事宜，公所評估出租率約可達約 50%以上。【南區-屏東縣車城鄉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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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拆除重建須考量重建後市場營運狀況（商機），避免設施閒置或低度使

用情形發生，須慎重評估。若提送拆除重建計畫，經濟部會嚴謹審查重建

工程案之營運計畫書，並建議市場攤位出租率能達到 80%以上之營運狀況

較為適宜。 

 

 

【經費核撥】 

Q1. 如補強規劃設計階段之承攬廠商採取與詳評報告不同之補強設計方

法，規劃設計方案之經費超出原本核定補助經費是否可以辦理追加經費? 

【中區-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A1. 經濟部核定補強工程補助經費係依詳評報告結果之建議補強方案估

列需求經費進行審查及核定，後續在進行規劃設計時承攬廠商採取與詳評

報告不同之補強設計方法、工程發包決標後、或工程進行後因相關因素辦

理變更設計（例如基礎開挖後因安全等狀況須變更工法）等，均可能造成

核定補助經費與實際執行經費不同之情形，得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

請複審重新核定（調整）補助經費，惟辦理複審進行經費調整次數限制以

一次為原則。 

 

Q2. 本市文澳攤集場因受審計室查核，本所擬完成初評後提送詳評補助計

畫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惟詳評計畫執行經費須經市公所代表會通過決議，

獲悉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已無詳評補助經費額度可供補助，本市公所仍會提

送評詳計畫書，再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回復無法補助俾利回復審計室。【南

區-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A2.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8 年度詳細評估可補助經費額度已核定完畢，本

年度無法再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詳評計畫，如尚有執行耐震評估需求者，請

自行辦理。 

 

Q3.使用執照申請費用是否可於補強工程補助計畫經費中之地方自籌款部

分支用?【南區-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A3. 依「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拆除重建工

程補助作業要點」，補強工程補助項目為規劃設計監造費、直接補強工程費、

合理之間接修復費、工程管理費等支出，故本補助計畫無論就中央補助款

或地方自籌款部分均無法支應於辦理使用執照申請之相關費用及用途，如

執行單位辦理使用執照申請等相關作業請另案自行辦理及籌編經費。 

 

 

【特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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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在初評程序辦理經費核銷上認定有落差，公所因辦理初評需要執行建

物環境淨空工作等之執行費用，經濟部不予認可辦理核銷之疑義。【中區-

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A1. 建議瞭解其他執行單位是否遭遇辦理初評作業須辦理環境淨空問題

及參考其核銷作法；對於本案因與其他與會單位較無關聯性，會後再進行

瞭解並視個案情形處理。 


